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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

財調

0024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有關 80 年間函頒之「加強查核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作業計畫」應檢討修正乙

節，財政部就已於已於 105 年 8 月 11 日完成修正，並更名為「稽徵機關加強查核教育文化公

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作業計畫」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 

１、有關資料蒐集部分：稽徵機關派員赴有關單位蒐集資料並送電作單位登錄等，因已無辦理

且不符現況，故予以刪除；又，財政部前於 105 年 7 月 28 日已函請相關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

於核准機關團體變更或註銷時，併予副知機關團體所在地之國稅局俾辦理釐正，故其列入資料

蒐集來源；另參照大額捐贈通報作業流程，增訂通報標準（超過 500 萬元）以加強勾稽。  

２、有關選案查核方面：為配合因地制宜需求，增訂「已達各地區國稅局訂定選案標準」之條

件；另考量仍有必要針對高額收入案件進行選查，增訂「全年收入金額 1 億元以上」為選查條

件之一；原規定「從事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聲譽卓著者，得簽准後免查」因聲譽卓著難以定

義，且該部檢討認為仍應維持適度查核，故予以刪除；此外，針對本院長期關注之私立學校及

醫療財團法人等，列入選查條件之一；而為能在有限人力下提升查核效益，增定就無查核實益

者得排除列選。  

３、有關查核要領部分：為符合各局查核需求並避免重複訂定，故予以刪除，悉依據各局訂定

之作業規範辦理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「人民團體法」及「財團法人法」草案已納入團體資訊公開透明機制，如下：  

1、「人民團體法」草案，內政部已研議將人民團體法中之社會團體單獨立法，並就社會團體資

訊公開透明作相關規範，包括團體年度接受補助、捐贈之名單及支付獎助、捐贈名單清冊；會

員(會員代表)大會、理事會、監事會會議紀錄；以及年度工作計畫、預算、工作報告及財務報

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106.04.05

第 5 屆第 37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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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等事項應主動公開。另規定團體年度收入總額或資產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，其財報應經會

計師簽證等財務監督管理機制。  

2、關於財團法人法草案有關強化對財團法人治理之規範如下：  

(1)強化對財團法人之財務管理機制：禁止財團法人以通謀、詐欺或其他迂迴手段將財產為違

反利益衝突規範之移轉、運用，違反時並設有罰鍰規定。董事或監察人執行職務時，有利益衝

突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亦不得假借職務之便，而為圖利行為。  

(2)為貫徹財團法人之財產與董事個人財產分離之制度，明定財團法人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

法，應採取存放金融機構、購買公債、購置業務所需之動產與不動產或其他本於安全可靠之原

則所為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方法；財團法人不得為保證人、公司無限責任股東、有限合夥之

普通合夥人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；限制對個別團體或個人為逾一定比率之獎助或捐贈；禁止分

配賸餘行為。  

(3)明定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、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，報主管機關備查；其會計處理並應符合

一般公認會計原則。又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達一定金額以上者，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

證，並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，訂定誠信經營規範。明定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，得檢查財團法人

之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：財團法人不遵守主管機關監督命令，規避、妨礙或拒絕其

檢查者，並設有罰鍰規定。  

(4)建立財團法人之財務資訊透明機制：明定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、經費預算、工作報告及財

務報表等營運與運作資訊，應送主管機關備查及公開之義務與方式；主管機關就其財務報表之

格式、項目、編製方式、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辦法，使各主管機關得針對規模較

大的財團法人訂定更詳細的財務報表制度。明列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之資訊，包括上開應送主

管機關備查之資料、接受補助、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、捐贈名單清冊，以及其他為利公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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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，經主管機關指定應限期公開之資料。加強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財務資訊透明機制，

明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，並主動公開其預算、決算及定期查核情形，俾利公眾監督。  

  

 


